
天 津 大 学 文 件
天大校科〔2018〕1 号

关于印发《天津大学科技成果评估
备案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），机关各部、处、室，

学校各直属单位：

为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管理，规范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，做好

科技成果价值评估和备案管理工作，根据《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

案管理办法》（财企〔2001〕802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<国有资产评

估项目备案管理办法>的补充通知》（财资〔2017〕70 号）、《教

育部关于规范和加强直属高校国有资产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教财

〔2017〕9 号）等规定，制定本细则，现予以印发，请各单位遵

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天津大学科技成果评估备案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天津大学

2018 年 4 月 19 日

（联系人：谢继勇；联系电话：022-2740115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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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天津大学科技成果评估备案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管理，规范和促进科技成果转

化，做好科技成果价值评估和备案管理工作，根据《国有资产评

估项目备案管理办法》（财企〔2001〕802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

<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管理办法>的补充通知》（财资〔2017〕

70 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规范和加强直属高校国有资产管理的若

干意见》（教财〔2017〕9 号）等规定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学校职务科技成果的价值评估和备

案工作。

第三条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（以下简称“科研院”）负

责组织开展学校科技成果价值评估工作，国有资产与设备管理处

（以下简称“资产处”）负责学校科技成果资产评估的审核备案

工作，法制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法制办”）负责对科技成果评估

备案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合同文本进行审核及处理科技成果实施

过程中出现的争议。

第四条 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可以由科研院开展尽职调查

进行价值判断，也可以委托专家委员会或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

资产评估机构对科技成果进行价值评估，作为市场化交易定价的

参考依据。



- 3 -

对转让和作价投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，应当委托具有相应

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对科技成果进行资产评估并办理资产评估

备案手续。

第五条 学校要求科技成果完成人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

的资产评估机构对科技成果进行资产评估。

接受委托的资产评估机构应当至少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备案的

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；

（二）公司成立 3 年以上；

（三）有科技成果评估经验的评估机构优先；

（四）无不良执业记录。

资产评估机构派出的项目负责人需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具备国家注册资产评估师资格；

（二）中级以上职称；

（三）5 年以上从业经验。

第六条 科技成果的评估费用原则上由科技成果完成人（团

队）承担。

第七条 办理科技成果资产评估备案应当按以下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资产评估机构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后，由科技成果完成

人（团队）所在学院进行初审；初审合格后，提交至科研院和法

制办审核；如无异议，由科研院向资产处提交相关备案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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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资产处应当在收齐备案材料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

手续。

第八条 办理科技成果资产评估备案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《天津大学科技成果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》（附件 1）；

（二）资产评估项目相对应的经济行为批准文件，即《天津

大学科技成果实施审批表》（附件 2）；

（三）资产评估报告。

第九条 评估备案完成后，需对评估结果进行调整的，科研

院应当自调整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资产处重新办理备案手

续。

第十条 学校建立科技成果资产评估备案统计报告制度。资

产处应于年度终了 15 个工作日内，填写本年度的科技成果评估

项目备案情况明细表和汇总表并报送教育部。

第十一条 科研院和资产处应当根据学校档案管理相关规

定，做好科技成果评估档案管理工作。

第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天津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 年 4 月 19 日印发


